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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对存在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学术不端行为的学生，应

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。 

（一）经认定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比对重复率在30%至50%

（含50%）之间的，延期半年答辩。 

（二）经认定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比对重复率大于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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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、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，所指导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存在学术不端情形的，按照《青岛农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

暂行规定》（青农大校字„2015‟140号）进行处理。 

第五条  学校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审查情况纳入对各二级学

院的年度考核范围。对于多次出现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学术不端行

为或者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学术不端行为影响恶劣的学院，学校将

进行通报批评，并追究学院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第六条 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学术不端行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

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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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指导教师审查。学位申请人员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后，需经指导教师审查同意后，方可提交学院。 

第八条  重复率检测。针对经过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上交

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终稿，教务处负责组织重复率复核检测工作，

对当年申请学士学位毕业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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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签名确认。有需要特殊说明的，还

需提供确凿的证明材料。 

第十条  教务处复核认定。教务处组织召开分管教学校长、

分管教学副院长、教务处处长、有关专家参加的专题认定会，听

取学院的报告，经讨论，做出认定，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。 

第十一条  学校审定。学校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指导委员

会负责组织召开分管教学校长、学院院长、教务处处长、有关专

家参加的专题认定会，经讨论，对学术不端行为做出认定和处理。

构成开除学籍处分的，需提交校长办公会研究，做出处分决定，

发布学校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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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学术诚信建设，认真执行本办法的规定，并对师

生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； 

（二）健全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审查制度，组织对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重复率进行复核检测。发现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学术不端行

为存在时，严格按学校规定处理； 

（三）协助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领导小组做好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、调查和复议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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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 2017届毕业生开始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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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分决定名称  


